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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00） 
 
 

可換股票據贖回 
 
茲提述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5 年 11 月 27 日、2015 年 12 月
28 日、2016 年 1 月 15 日、2017 年 1 月 16 日及 2017 年 2 月 10 日，有關發行本金額 
40,000,000 港元於發行日期第一週年到期的可換股債券及修訂並條款之公告及本公司
日期為 2017 年 2 月 10 日有關訴訟事項之公告（統稱「公告」）。除本公告另有指明者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於 2017 年 4 月 15 日到期。於 2017 年 4
月 14 日，本公司向可換股債券（本公司登記冊上已寫入之）持有人發出贖回通知，
行駛本公司於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之權利，贖回整份尚未贖回的可換股債券。 
 
現時本公司正就訴訟事項進行辯護。董事會及本公司法律顧問正在處理訴訟事項。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其股東及投資者任何有關可換股票據贖回
及訴訟事項之重大發展。 
 

承董事會命 
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旺堅 

 
香港，2017 年 4 月 17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旺堅先生、曾祥地先生、楊君女士、陳漢鴻先生、楊雅
女士、俞淇綱博士及 Eva Au女士；非執行董事為俞嬌麗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吳洪先生、劉振新先生、葉雲漢先生、朱依諄教授及王加威先生。 


